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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、各位委員女士、先生： 

今天  大院第 11屆第 4會期交通委員會第 7次全體委員會

議，本部承邀列席報告，深感榮幸。茲就大院委員邱若華等 16

人擬具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1 條之 1 條文修正草案」，

提出專案報告。敬請各位委員不吝惠予指教： 

壹、 本次修正草案之說明 

有關大院委員邱若華等 16人擬具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

第 31 條之 1 條文修正草案」，提高駕駛人騎乘機車或行駛汽車

時吸菸罰則，由現行 600 元罰鍰，增至 2,000 元罰鍰（修正條

文第 3項）；增訂由交通部會同本部定實施及宣導辦法（修正條

文第 6項）。上開實施及宣導辦法，涉騎乘機車或行駛汽車時之

管理，建議由交通部本權責訂定。 

貳、 菸害防制(營造無菸環境)策略 

菸害防制法（下稱本法）自 112 年 3 月 22 日修正施行後，

本部致力於許多菸害防制政策與策略，營造無菸環境，包含禁

止電子煙在內之類菸品、納管加熱菸；禁止吸菸年齡提高至未

滿 20歲；增加菸品容器警示圖文面積百分比；擴大室內外禁菸

場所，包含各級學校禁菸等多項管理措施。此外，透過擴大禁

菸環境、嚴格禁止菸品廣告之管理與教育宣導，讓民眾於禁菸

場所免受二手菸危害已達 9成以上。 

本部為保護民眾免於菸害並維護不吸菸者之健康權益，依



本法第 18條第 1 項第 5款規定，大眾運輸工具、計程車、遊覽

車、車站及旅客等候室等場所全面禁止吸菸。此外，本法第 18

條第 1 項第 13 款及第 19 條第 1 項第 4 款亦明定「經各級主管

機關公告指定之交通工具」全面禁菸，並授權地方主管機關得

因地制宜，依場所特性、通風狀況及人流量等因素，公告指定

禁菸場所。目前已有多縣市公告人行道、校園周邊、公車候車

亭及公務車輛等禁止吸菸並加強稽查，至今已公告逾 3 萬處禁

菸場所；本部國民健康署將持續與地方合作，鼓勵各地擴大營

造戶外無菸環境，以降低二手菸暴露。 

參、 強化菸害防制宣導 

  本部為提升民眾對菸害防制的支持與認知、提升拒菸意

識，使民眾持續遵守本法之規定、維護無菸環境、降低吸菸率、

減少二手菸危害。除結合中央與地方及各跨部會單位，如：教

育、醫療及社區等資源辦理多元化菸害防制相關宣導教育講習

或活動，因應不同時期之重點宣導議題，適時發布菸害防制宣

導相關新聞稿，亦透過整合多元的大眾傳播與媒體通路，如：

電視、廣播、宣傳車、戶外看板、交通要道 LED 電視牆等，加

深大眾對於菸害防制教育的概念，宣導菸害防制重要性，凝聚

民眾對菸害防制的公共認知，一同支持建構無菸清新好環境，

讓生活少了菸害，降低吸菸人口。 

本部國民健康署將持續透過各式管道加強二手菸害防制及

禁菸場所等宣導，提醒民眾所有菸品皆有危害，及與地方政府



共同合作落實菸害防制工作，營造無菸支持環境。另持續督導

地方政府衛生局加強禁菸場所查緝與衛教宣導，定期於該署官

網公布稽查成果。 

肆、 結語 

本部承  大院各委員之指教及監督，在此敬致謝忱，並祈

各位委員繼續予以支持。 


